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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

103年第2次廉政會報暨安全維護會報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3年12月24日(星期三)下午2時 

地點：本局第一辦公室會議室 

主席：陳局長彥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黃欣萍 

出席委員：如簽到單 

列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
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廉潔是各級機關最重視的普世價值、公務員最基本的操守，一年

2次的廉政會報就是不斷在提醒我們廉潔的重要性。很高興外聘委員

席教授蒞臨指導，亦希望大家藉由會報報告資料得到助益並秉持著廉

潔自持的精神，依法行政。 

貳、秘書單位工作報告：詳報告資料 

  一、上次廉政會報主席指(裁)示事項執行情形 

    (一)提升本局行政透明度措施，有關「高速公路1968」APP增設工 

程名稱、施工單位等資訊。 

        主席裁示：請政風室協調技術組另行簽辦。 

    (二)為防杜同仁衍生風紀案件，加強考核作為。 

        主席裁示：備查 

    (三)修訂本局施工技術規範增列「瀝青處理底層」與「一般密級 

配瀝青混凝土」之厚度、壓實度之檢（試）驗結果（試）判 

定標準。 

主席裁示：請工務組續辦。  

  二、廉政工作上級指示事項  

      主席裁示：備查 

  三、103年政風重點工作報告       

      主席裁示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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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有關103年廉政研究服務區經營模式之探討報告資料，請

政風室簽辦提供參考或於下次廉政會報中提報。 

(二)103年度公職人員財產定期申報尚未申報同仁，請電話提

醒如期申報。 

(三)「正本專案」重大採購清查，交通部日前已函發相關缺失

案例彙整表供參考，請同仁於辦理採購的過程中，確實避

免不恰當的行為。 

(四)請將「103年公務員廉政倫理宣導」講習相關資料函發局

內外各單位，並請單位主管提醒同仁遇有受贈財物、飲宴

應酬、請託關說及其他廉政倫理事件時，確實依規定登錄

。 

參、專題報告： 

一、高速公路(北區)沿線關鍵基礎設施防護情形。(北區工程處報 

    告)  

        主席裁示： 

          為因應近期國道收費員自救會陳抗，請各區工程處檢視所屬轄

區相關基礎(門架)設施及防止攀爬功能的完整度，並作為爾後

新設施之參考。 

      二、103年經管土地管理情形專案稽核報告。(本局政風室報告) 

          主席裁示： 

(一) 請路產組檢視財產檢核相關獎勵機制，並請各工程處針

對報告中所列缺失確實改進。 

(二) 各工程處如對相關程序或法令規定有疑義，請路產組提

供協助，希望大家能夠以更積極的態度處理且有績效。 

  三、100年至102年隔音牆工程材料專案清查專題報告、公務車輛 

      駕駛人員管理案例研析。(本局政風室報告) 

      主席裁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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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同仁處理業務時都能保持廉潔心，確實依程序或規定辦理。      

肆、提案討論： 

  第一案： 

    提案單位：本局政風室 

    案由：加強公務車輛駕駛人員管理作為 

    說明： 

    (一)103年間多次受理本局暨所屬各工程處駕駛人員有不符契約

所訂資格、曾有重大違規或肇事紀錄及重大刑事案件等檢舉

案件。 

    (二)經查確有實情。本於興利、預防原則，爰研提興革建議事項

供車輛管理單位參酌辦理。 

    建議或辦法： 

  (一)委外駕駛人員部分： 

要求委外駕駛人力廠商於一定期間內(例如：每季或每半年) 

提送該管司機人員無重大肇事及駕照吊扣(銷)紀錄之證明。 

並於契約中確實規範相關檢核機制，由車輛管理單位落實審 

核。 

(二)士級及約僱司機人員部分： 

由車輛管理單位每半年檢視該管司機人員有無駕照吊扣(銷) 

紀錄；每年檢視有無重大肇事紀錄。 

(三)司機人員若涉犯重大刑事犯罪，應依其進用及管理法規予以 

適當之處分。車輛管理單位並應建請機關首長調整其工作內 

容、考量終止契約或屆期不續聘等。 

    決議： 

(一) 照案通過。 

(二) 檢(查)核機制，由每半年更改為每季。 

  第二案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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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提案單位：本局政風室 

    案由：辦理各工務段小額採購專案稽核 

    說明： 

(一)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6條規定：「機關不 

得意圖規避本辦法之適用，分批辦理未達公告金額但逾公告 

金額十分之一之採購」。 

(二)102年有轄屬工務段部分小額採購品項，一年內辦理多次同 

品項採購情事，為免本局相關單位有分批採購違反政府採購 

法規定之疑慮，擬針對各工務段小額採購案件辦理專案稽核 

，本於興利防弊原則，落實稽核機制，防範便宜行事而造成 

疏失。 

建議或辦法： 

(一)由本局暨各工程處政風室成立稽核小組執行稽核事宜。 

(二)專案稽核實施期程、稽核方式及項目，另行簽陳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 

陸、外聘委員席副教授代麟指導與建議： 

  一、有關受理廉政倫理事件登錄，立委請託關說案件，為免於報告

或撰寫紀錄時呈現「立委」用詞，可改為「民代」。 

  二、建議可將辦理廉政研究之作業期程提前，便於召開年度第2次

廉政會報時提出初步執行報告，供委員集思廣義提供意見。 

  三、有關經管土地管理情形專案稽核，建議以不被佔用或非法圖利

為原則，多元利用或活化創造收益為例外等方式運用管理。 

柒、主席結論： 

    感謝席教授及各位委員出席今天的會議，廉潔工作是不打折扣的 

，務必百分百以廉潔來執行業務。 

捌、散會（16時） 


